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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目的 

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水準延攬國內外具特殊成就之專家學

者至校講學，訂定「客座教師聘任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 客座教師之定義 

        本辦法所稱客座教師係指教授、副教授、助理教授。 

第三條  客座教授之資格 

         客座教授者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： 

         一、曾在國內外大學擔任教授，績效卓著者。 

         二、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，從事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或

工作八年以上，績效卓著或有特殊成就者。 

         三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上，具有

特殊造詣或成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年限得酌減

一至五年。 

第四條  客座副教授之資格 

         客座副教授者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： 

         一、曾在國內外大學擔任副教授，績效卓著者。 

         二、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，從事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或

工作四年以上，績效卓著或有特殊成就者。 

         三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上，具有

特殊造詣或成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年限得酌減

一至三年。 

第五條  客座助理教授之資格 

         客座助理教授者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： 

         一、曾在國內外大學擔任助理教授，績效卓著者。 

         二、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，績效卓著或有特殊成就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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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三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上，具有特

殊造詣或成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年限得酌減一

至三年。 

第六條  客座教師之延聘 

本校各單位延聘客座教師，應詳列課程計畫以及擬聘人員資

格條件證明文件，提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並經校長

核定後聘任之。 

第七條  客座教師之聘期 

        客座教師聘期以一學期或一學年為原則，但特殊情形時，得

提報各級教評會審議並陳請校長同意後延長之。 

第八條 客座教師非本校正式編制專任人員，不辦理教師證書，其聘

用得免辦理著作審查。 

第九條  外籍或大陸客座教師 

 客座教師如係外籍人士或大陸人士，其聘任程序分依「就業

服務法」、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法」、「大陸地

區專業人士來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」、「大陸地區文教專

業人士及學生來台從事文教活動審查要點」等規定辦理。 

第十條  客座教師之待遇 

一、 薪資： 

職級 核給薪資 

客座教授 (本俸+學術研究費)+50,000 元/月 

客座副教授 (本俸+學術研究費)+30,000 元/月 

客座助理教授 (本俸+學術研究費)+20,000 元/月 

（一） 客座教師薪資參考本校同級專任教師之本俸與

學術研究費標準，再加定額薪資即為全薪。按月

支給單一薪俸（無年終獎金或其他津貼）。 

（二） 需依稅法規定按月扣繳其所得稅。 

 

二、 保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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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由本校依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

定，為客座教師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保。 

（二） 未具參加勞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規定之投保資

格者，由本校為其投保意外險及醫療保險等。 

第十一條 客座教師之權利義務 

       客座教師之權利義務由雙方議定後，明訂於聘約中。 

第十二條 客座教師之經費來源 

          優先運用其他機構補助款，若經費不足時，由本校編列預

算事先呈董事會核准聘任後支用。 

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

       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